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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世界各国因深受刑罚轻缓化、刑事责任商品化思潮的

影响，并为适应犯罪主体法人化形势的需要，使以罚金为主

的财产刑在各国刑罚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甚至大有取代

自由刑而成为刑罚体系中心的趋势。为顺应这一历史潮流，

使我国法制建设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

力的保障。我国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大大扩大了罚金刑的

适用范围。1979年刑法规定适用罚金的条文只有20个，而1997

年修订后的刑法中，设有罚金刑的条文就达139个之多。从近

三年刑法实施效果看，罚金刑适用范围的扩大对有力惩治财

产性犯罪特别是扼制经济犯罪无疑发挥了积极巨大的作用，

但同时在现实司法实践中也面临诸多亟需探讨的问题。本文

所探讨的对未成年被告人应否适用罚金刑问题就是其中颇有

争议的焦点之一，笔者在此一陈管见，旨在与各位同仁共同

研讨。 对未成年人构成财产性犯罪后，应否对其判处罚金。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

认为，对未成年人构成犯罪后，可依法适用罚金刑。其主要

依据是：（1）刑法并未规定适用罚金时必须以被告人的经济

承受能力为前提，更未规定对未成年人不适用罚金刑。（2）

未成年被告人没有财产可能是暂时的，罚金刑的执行完全可

根据现行刑法规定的分期缴纳制度，，待其有财产时随时追

缴。（3）未成年被告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原因固然不一而

足，因而其法定代理人在诉讼中完全可承担“实体范畴”的



义务，特别是法定代理人愿意缴纳罚金时，即完全可以保证

罚金刑的执行。 第二种观点认为，对于未成年被告人不应适

用罚金刑，否则有株连之嫌。总体上，笔者倾向于此种观点

，其具体理由是： 1、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罚金刑与我们所

一贯倡导的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

针相违背，不利于未成年犯的改造。我国历来重视对未成年

犯罪案件的处理，并始终坚持将“挽救”作为处理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的根本出发点，对其实行特殊的保护原则，以便医

治其心灵的创口，唤醒其悔罪意识，并通过社会各方的努力

，促使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对于正处于生理变化较快

、心理正好处于幼稚走向成熟、人生观和世界观均未真正确

立的未成年人来说，要实现上述目标，除了要求我们司法人

员以及社会各界都要像父母对待子女、教师对待学生、医生

对待病人一样给予其温暖和帮助外，更重要的是还需为其营

造一个宽松的改造环境，激发起对生活的热爱和社会的责任

感，使其真正意识到只要其认罪服法、认真改造即会有一个

幸福、光明的前途。而如果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罚金刑甚至

是较重的罚金刑，则不仅会使其在服刑期间感到前途渺茫、

无望、自暴自弃，从而影响对其的教育改造。而即便是其主

刑期满后，也会使其因恐惧不能支付罚金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使其在人生道路上长期背上个沉重的十字架，加剧其自卑

感、挫伤其重新做人的信心。有的甚至为想方设法凑足罚金

，而不惜采取诈骗、盗窃等非法手段，而重新走上违法犯罪

的道路。从而使这一制度的执行最终中与我国刑罚的目的背

道而驰。 2、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罚金刑可能导致难以执地

或株连无辜，人而影响法律的严肃性、违背刑法的罪责自负



原则。罚金刑的刑罚功能主要在于其不仅可能通过经济制裁

剥夺经济犯罪人的犯罪所得，而且还可剥夺其继续实施犯罪

的资本，使他们不仅无利可图，而且得不偿失，从而实现预

防其再犯的刑罚效果。而对于未成年犯而言，他们绝大多数

没有财产，其犯罪所得亦往往被其挥霍殆尽，在实践中，他

们即使有上述两类财产，亦往往已被司法机关通过判处没收

或退赔而剥夺。国而再对他们判处罚金刑，尤其是在我国刑

法并未确立罚金刑易科等相关制度的情况下，罚金刑的执行

本身就存在极大难度，而对于未成年犯更显突出。在实践中

，对未成年被告人罚金刑事判处，往往会使法官处于进退维

谷的两难境地，不判违法，判了则长期无法得到执行，使罚

金刑不仅达不到惩罚、教育未成年犯的目的，反而会如前文

所述有违初衷，极大地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此外

，在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许多犯罪人的亲属为使被

告人能被减轻处罚或免受其刑罚，往往倾其所有为犯罪人缴

纳罚金，裨上有株连之嫌。至于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未

成年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除因不良的学校环境、文化环

境、社会环境外，不良的家庭环境亦影响极大。故其法定代

理人对此亦可承担实体范畴内的义务。对此，笔者认为，所

谓可承担“实体范畴”的义务，不仅概念性质模糊而且缺乏

法律依据。根据我国民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的法定

代理人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仅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而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所导致的刑事责任则无任何法定

义务。而很显然，罚金刑虽不同于确头坐牢，但其在本质上

完成全是一种刑罚。这正如有刑法学者指出：罚金刑实非单

纯缴纳一定数额的财产刑，而是剥夺一种特殊形态的自由，



也即是受刑人的一种物质享受的自由。因此，罚金刑也具有

剥夺自由本质。而根据我国刑法的基本要求，刑事责任是不

能转承的。我们也绝不能因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在未成年

人犯罪成因上可能有一定教育责任而让其法定代理人承担所

谓的“实体范畴”的义务。很显然，这种观点的产生除受重

刑化思想影响外，一筱重要原因就在于囿于传统意义轻利的

观念，缺乏对罚金刑本质的足够认识，将确头坐牢视为刑罚

，而缴纳一定金钱无关痛痒，没有触及皮肉，可以由他人代

为承担。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实践中是站不住脚的，也是

极其有害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未成年被告人不应适用

罚金刑，但鉴于我国刑法对此并未明确，在实践中认识不一

，难以把握。我们希望能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立法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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